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研究生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 
中華民國109年9月22日草擬 

中華民國109年9月24日系課程委員會修正審議後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0月8日系務會議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110年11月18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定依據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競技訓練組授予學位名稱為「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M.Ed.」，碩士班競技科學組授予學位名稱為「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M.S.」。 

第三條、指導教授聘任及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組成應符合「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位授 

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所訂之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研究生入學至選定指導教授之前，由導師為暫時之指導教授，輔導學生修課事宜。 

2. 申請時間：研究生應於開始入學就讀之第1學期結束前1個月（上學期12月31日前、

下學期5月31日前）就本系專任教授【依研究生申請之當學期為主；包含副教授及

助理教授(須具博士學位)】。 

3. 有關本系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實施辦法詳見研究生手冊。 

4. 指導教授之延聘，應儘量尊重研究生及指導教授之意願。必要時由班導師或系主任

協調之。 

5. 若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於本系無適當指導教授時，得經系主任同意後聘請系外學者擔

任，並由1位本系具擔任指導教授資格之專任教師擔任協同或共同指導教授。 

6. 研究生申請論文口試後，依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組成研究計畫

及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口試委員其資格之認定基準，由研究生及所屬之指導教

授提出書面資料後，提交本系核定之。 

第四條、 課程及修業規定： 

1.應修科目與學分 

(1)最低畢業學分數：競技訓練組：28學分、競技科學組：27學分。另非體育運動相

關科系畢業之競技科學組研究生，入學後須補修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之體育專門

術科至少4門課且不計入其碩士班畢業學分數之內。 

(2)各組別碩士班研究生應修畢各組必修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 



競技訓練組必修課程: 

課 程 

類 別 碼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授課

年級 
學分數 備 註 

413 FPM0003 運動訓練學研究 碩 3  

423 FPM0004 運動教練學研究 碩 3  

410 FPM0005 運動體能訓練實作(一) 碩 2  

420 FPM0022 運動體能訓練實作(二) 碩 2  

410 FPM0006 運動技能訓練實作(一) 碩 2  

420 FPM0024 運動技能訓練實作(二) 碩 2  

 

競技科學組必修課程： 

課 程 

類 別 碼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授課

年級 
學分數 備 註 

400 FPM0028 運動科學研究法 碩 3  

410 FPM0064 生物統計與實驗設計 碩 3  

430 FPM0070 運動科學服務 碩 1  

490 FPM0054 運動科學專題報告(一) 碩 1  

490 FPM0055 運動科學專題報告(二) 碩 1  

 

(3)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15學分。如欲加修不計入畢業學分之課程 （如

教育學程、加修之學士班課程），每學期不得超過21學分，惟已修滿最低畢業

應修學分數或當學期無修習博碩士班相關課程者，得不受此限制。 

2.畢業條件 

(1)本系研究生學術發表會發表參與： 

各組別學術發表及參與另依本系研究生手冊辦理。 

(2)學位論文 

本系碩士學位論文得以體育運動類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代替，其體育運動類

成就需為在本系修業期間參加並符合「教育部體育運動類成就證明重大國內外

運動賽會範圍」所列之運動類成就（如附件一）。前項書面報告之內容項目需

依照「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十條

規定撰寫，包含參賽歷程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就

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第五條、學位考試規定： 



1. 申請條件 

論文研究計畫/書面報告前三章經口試委員審查通過後，且完成論文/書面報告初

稿者，得依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申請論文學位口試。 

論文初稿以中、英文撰寫為原則，以其他語言撰寫者應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得撰述。 

2. 申請時程 

(1)上學期: 依研究生手冊規定辦理。 

(2)下學期: 依研究生手冊規定辦理。 

3. 評定 

(1) 口試委員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委員親自出席，其中校外委員須 

達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且碩士學位/書面報告口試至少應有委員3

人出席，才得以進行口試。 

(2) 學位/書面報告口試成績以B-（或百分制70分）為及格，不及格且尚未屆滿

修業年限者，得申請重考1次。 

4. 口試委員(指導教授除外)欲以視訊方式進行口試者，請於口試申請時，一併繳交

特殊事項報告書，敘明原因後進行申請，經系相關會議提案通過後，方可進行

視訊口試。 

5. 研究計畫口試與論文學位口試須至少間隔1個學期，方能提出申請。 

 

第六條、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學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第七條、本規定經本系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及院相關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修

正時亦同。 



 



 



 


